附件二
[bookmark: _Hlk221092270]國立清華大學學士後醫學系補助教學研究配合款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	申請單位
	學士後醫學系
	申請人
簽  章
	
	電話
	

	
	
	
	
	職稱
	

	評審標準
	學生票選分數(20%)：              分
教學活動參與分數(40%)：          分
選擇性標準(40%)：
□ 校外實地自主進修、研習：      分
□ 教師創新教學：                分
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

	相關證明文件
	如：會議參與紀錄、校外實地自主進修、研習證明、教師創新教學相關證明(課程大綱、教師創新教學計劃成果報告書)

	經費需求
	經常門(業務費：__元、設備費：__元)，總金額：   元

	系補助
	
		補助
金額
	經常門
	

	
	資本門
	

	
	合  計
	


1.本計畫執行期限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並請留意各階段經費收回期限。經費使用項目須符合規定。

	備  註
	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學士後醫學系教學績優獎授予辦法(115月X月X日修正)實施
1、 補助教學研究配合款之申請，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學士後醫學系補助教學研究配合款申請表(本表)，填妥後請遞交至本系財務秘書。
2、 [bookmark: _Hlk221092280]補助教學研究配合款執行期限: 
依照系務經費核銷作業辦理核銷，期限為一年(公布獲獎隔日至隔年同日前一日)，經費未使用完畢不保留。
3、 經費使用及核銷
(1) 補助經費僅補助「業務費」、「設備費」，不補助「人事費」。
(2) 業務費可核銷項目: 國內外差旅費、教學(含研究)用化學及藥品耗材、教學(含研究)執行上使用文具及電腦周邊產品、研討會誤餐費，不可報支個人私用物品。
(3) 核銷發票及收據請註明抬頭:國立清華大學，統編:46804804，提供至系上財務秘書進行後續核銷。
(4) 經費之提撥、使用、核銷及結報等所有程序相關事宜，應依國立清華大學核銷經費規定辦理。






